
新北市 103 年兒童英語體驗夏令營實施計畫 
                                      103 年 1 月 9 日北教國字第 1023375121 號函 

一、計畫緣起 

     每位小孩都有獨特的天賦、興趣與適合的學習方法，藉由設計適合

的英語課程，以互動且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激發孩童的學習動力及英語

溝通能力。期以各項活潑生動、生活化且實用之英語課程，創造全英語

的學習環境，特舉辦本活動。 

二、依據 

新北市 100-103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三、目標 

(一) 提供生活化的英文環境，讓學生在自然的雙語環境中成長與學習。 

(二) 透過主題教學、體驗及實作課程，營造歡樂的學習氣氛。 

(三) 激發學童對英語的興趣，培養英語學習的技巧。 

(四) 引進外籍教師，讓英語教學具有新鮮感與實用性。 

四、辦理日期： 

    第一梯次：103 年 8月 11 日（星期一）至 103 年 8月 15 日（星期五） 

    第二梯次：103 年 8月 18 日（星期一）至 103 年 8月 22 日（星期五） 

    上課時間：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共 2梯次。 

五、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英國文化協會 

六、協辦單位：新北市土城區樂利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網溪國民小學 

七、實施對象：本市 102 學年度就讀國小二至五年級學童，兩梯次各招收 88

個學生，依照英語程度進行分組，採混齡編班，每組最少 15名，最多 22

名 (另有低收入戶學生補助辦法，兩梯次名額各含10名低收入戶學生) 。 

八、活動地點： 

梯次一：樂利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 65號(近捷運板南線海山站 1號出口) 

梯次二： 網溪國小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9號(近捷運南勢角線頂溪站1號出口)        

九、說明會日期及地點： 

梯次一：樂利國小場次：103 年 8月 9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梯次二：網溪國小場次：103 年 8月 9日(星期六) 上午 11:30 

    地點：英國文化協會，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06 號 2樓之 A2 



十、課程內容： 

本計畫將融合英語學習課程及各項英語練習、品德訓練實施，詳細說明如

下： 

(一) 課程內容與設計： 

  由英國文化協會之教學團隊以最先進的EFL教學技術與理論，設計出一

套最符合臺灣學生需要的課程，並透過多元教學活動，營造歡樂的學習氣

氛，希望讓學生主動地去喜歡、親近英語。課程活動以主題教學、體驗，

及實作課程為主並安排戶外教學。(課程安排請見附件一) 

(二) 講師及支援團隊： 

  課程將由具有國際認證教學證照的專業教師團隊擔任教學。教師們除了

自己本身的主修學位之外，也都擁有 CELTA證照(英語教學認證)，或更高

的教學認證，包括MA TESOL(對其他語言者教授英語之碩士)、語言學碩

士、劍橋大學英語教學認證、及PGCE(研究生畢業認證)，且在領照後有五

年以上教學經驗。除了外籍老師外，每班也都有一名生活輔導員，照顧學

員安全與秩序。 

(三) 教學方式 

  以分組教學為原則。在營隊第一天，由英國文化協會為每位學員進行筆

試，作為分組的依據。 

(四) 活動費用： 

   本夏令營為自費活動，每名學生參與費用為新臺幣 6,000 元整；另由主

辦單位全額補助低收入戶學生，兩梯次各補助 10名，詳細補助申請方法請

見附件二。 

其費用包含項目如下： 

 場地費用，活動之推廣及辦理學員註冊報名 

 專職英國籍教務經理設計專屬課程 

 專業外籍英語教師費用 (皆持有國際認證教學資格) 

 每組皆有一名生活輔導員，照顧學生的安全與秩序  

 學員的分組測驗、課程設計費、教材書本費 

 戶外教學相關費用 (如交通運輸、門票)  

 學員午餐費用 



 提供符合安全標準之急救設備與人員(人員皆持有急救人員執照) 

 安全保險 (包含 200 萬意外責任險、3萬元住院險)、學員結業證

書  

(五) 報名與付費方式 

1. 現場、傳真或通訊報名 

 自即日起至 103 年 7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5時前接受報名；另低收入

戶學員補助報名截止日期為 103 年 7月 4日(星期五)下午 5時前。 

 將填妥之報名表、家長同意書、信用卡刷卡授權書傳真至 8786 0358，

傳真後請務必來電 8722 1000 或 8722 1005 確認資料收訖無誤，並在營

隊開始第一天繳交正本；或可將前述文件送至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06 號

2樓 A2，「英國文化協會 夏令營小組收」。 

 報名截止日 3日內，將以簡訊通知付款成功及開課訊息。 

 本活動將依報名先後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2.繳費證明 

 學生繳交之費用，將於該場活動結束前，由英國文化協會開立統一發

票，交由學員帶回。 

十一、預期成效： 

    (一) 提供學生使用英語的環境，厚植英語具有實用價值。 

    (二) 安排活動與遊戲，讓學生自然的強化英語的聽說能力。 

(三) 認識外國多元文化，體驗英語是一個語言而非學科。 

    (四) 藉由外籍教師帶領，提升校內學童對英語學習的樂趣。 

十二、經費概算表：除報名費，本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三、本計畫報請本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9.Aug(Mon) 20. Aug(Tue) 21. Aug(Wed) 22. Aug(Thu) 23. Aug(Fri)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9.00 −            
9.30 

報到 
英語活動: 

童謠敎唱 

英語活動: 

韻文敎唱 

UK 講座- 

英倫風情概

述 

英語活動: 

趣味活動 

9.30 −   
10.00 分級測驗 

Placement 
Test 

英語教學 - 

Develop key 
listening skills 

英語教學 - 

Skimming & 
scanning 

reading skills 

英語教學 - 

Skimming & 
scanning 

reading skills 

英語教學 - 

Writing for 
communication 

10.00 − 
12.30 

12.30 −    
13.1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15 −    
13.5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4.00 − 
17.00 

 
 

Welcome to 
Camp 

 
 

 
Arts & crafts 
activity in 
English:   
 

Mini Golf 
 

Arts & crafts 
activity in 
English:   
 

Drama  

校外教學 

Field Trip: 
Lazer Treks 

 

成果展準備 

Preparation for 
Parents Day 

 
16:00-17:00  
成果展示 –        

敬邀家長 

參加 17.00 − 
17.15 

整理環境 整理環境 整理環境 整理環境 

17.15 − 
17.45 

操場                

舒展筋骨 

操場 

舒展筋骨 

操場  

舒展筋骨 

操場 

舒展筋骨 
快樂回家 

17.45 − 
18.00 

快樂回家 快樂回家 快樂回家 快樂回家 



附件二 

103 年「兒童英語體驗夏令營」低收入戶學生補助辦法  

 

目的：為提供低收入家庭學生學習英語機會，減少學習落差，拓展學習視野，及加強英語

語言能力。另由主辦單位全額補助本市低收入戶學生，每梯次 10 名低收入戶學生，

共 20 名。 

 

一. 參加對象資格：(須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 限設籍新北市，並就讀新北市之國民小學之低收入戶家庭子女。 

 低收入戶學生：由家長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及 103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

本（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為主）。 

 補助對象以未曾參加過由新北市教育局與英國文化協會共同主辦之任一年度夏令

營、冬令營之低收入戶學生為優先錄取。  

 

二. 報名相關證明文件：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及 103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核

發之低收入戶證明為主）。 

 填妥之夏令營報名表、家長親簽之同意書 

 

三. 報名方式 

 填妥之報名表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 (如第二點)，於 103 年 7 月 4 日前寄至 11047

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106 號 2 樓 A2 「英國文化協會 夏令營小組」收。以郵戳為憑或

親自送至上述地點。未附完整報名文件，恕無法完成報名或要求保留名額。 

 本活動補助將依報名先後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 如遇補助名額已滿，將依收件先後順序安排候補名單。如遇有低收入戶學員因故退

出時，將由英國文化協會依序以電話通知候補名單上的申請者。 

 

證明文件洽辦單位: 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或社會人文課提出申請 

 

      



附件三 

103 年「兒童英語體驗夏令營」報名表 

中文姓名(例 潘小明) 英文姓名(例 Peter Pan) 就讀學校/年級 (僅受理 102 學年度就讀 2-5 年級學生報名) 

 

出生日期：(西元年)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請務必填寫，以辦理保險) 

 

 

健康狀況：□ 良好 □ 有特殊疾病， 

請說明： 

 

注意事項： 

凡患有心臟病、氣喘病、高血壓、癲癇症、糖尿

病、嚴重感冒發燒或其他特殊疾病，而不適合參

加活動者，請勿報名；如違規定應自行負責。         

學員每日回家方式： 

□   1. 家人至校門口接送 

□   2. 學員可自行回家 /  

自行搭捷運或公車 

性別：□男 □女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型： 

飲食特殊要求事項： □一般  □ 素食 □ 其他特殊說明，請說明： 

家長手機： 父                  母                   (請圈選)  □其他  _______________ 

白天室內聯絡電話：_公/宅____________________ _(請圈選) 

Email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Email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填寫，並請避免使用 yahoo 或 hotmail 免費信箱，以利後續課程資料順利傳達) 

活動日期： 

 

□ 樂利國小  103 年 8 月 11 日~8 月 15 日  

 

□ 網溪國小  103 年 8 月 18 日~8 月 22 日 

 

是否參加過此活動 ?  

□ 首次參加    

□ 是，曾參加__________年________令營 

 

是否就讀英國文化協會的兒童英語班?  

□是，現在正在就讀    □否   □曾經就讀過 

 

是否參加說明會? □是         □不用 

參加動機(可複選)： 

□ 1.地點吸引人            □ 4.老師推薦 

□ 2.全英文活動            □ 5.信任教育局與英國  

□ 3.活動安排豐富               文化協會品牌 

           

 

您從何處得知英國文化協會「兒童英語體驗冬令營」訊

息？(可複選) 

□ 1.親友介紹              □ 6.電臺廣告 

□ 2.海報                  □ 7.英國文化協會網站 

□ 3.傳單/夾報              □ 8.Facebook 

□ 4.簡訊區                □ 9.網路或討論 

□ 5.報紙                  □ 10.其他 

 

 

                       



附件四 

參加同意書 

茲因 ________________ (即學員家長暨法定監護人，下簡稱家長)同意其子女參加英國文化協會

教育文化中心(下簡稱本協會)主辦之英語夏令營活動(下簡稱本夏令營)，同意遵守本同意書下列

條款： 

一、 家長同意給付本協會夏令營活動費用，每學員為新臺幣陸仟元整，應於 103 年 7 月 25 日

前，填妥信用卡刷卡授權書連同報名表一併繳交。 

二、 本夏令營名額，每梯次招收八十八名(包含全額補助低收入戶學生十名)。如遇梯次即將額

滿將依繳納活動費用之先後順序為依據。家長或學員雖已辦理報名手續，但家長未於本同

意書前條期限內繳費者，則本協會不保留報名學員之參加名額。且額滿後，本協會得拒絕

接受報名。 

三、 家長同意，因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活動所需填寫之各項表格與資料，應據實填寫；且於填寫

前，對表格等文件之規定(內容)均已詳閱且無異議。 

四、 家長同意，就其子女身體健康之特殊狀況或特殊之膳食及生活習慣，應於參加活動前詳載

於報名表或以書面通知本協會，否則不得要求本協會或其他協辦夏令營之第三人提供其子

女與其他學員不同之特殊待遇。因該學員之特殊狀況，經本協會參考專業醫囑認為該報名

學員不適宜參加夏令營活動，或無法提供符合報名學員或其家長要求之特殊待遇時，有權

決定報名學員是否得以參加夏令營。 

五、 於本夏令營活動開始前，本協會因前四條之規定，而無法參與之學員，應通知其家長，並

不收取任何夏令營之活動費用。 

六、 本協會同意，若原定舉辦夏令營之日期因不可抗力(如遇颱風等天候因素等)或非可歸責於

家長或報名學員之其他因素而被迫取消時，活動將隨之順延，若無法順延，英協得以扣除

必要費用後按照比例予以退費。 

七、 家長同意，若因上述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可歸責本協會之因素，致本夏令營活動延後進行

時，活動將隨之順延，當活動得以順延時，家長不得再要求英協退費。 

八、 因不可抗力或顧慮學員人身安全，致無法如期結束本夏令營活動時，因此所增加之食宿交

通等費用，英協得提出相關單據，要求家長補繳費用。 

九、 若請假或缺席時數超過課程總時數之二分之一，將不發給結業證書。 

十、 因家長或報名學員本身之因素，無法參加夏令營活動時，退費標準如下： 

1. 學員在報名後本夏令營後，於報名截止日期 103 年 7 月 25 日當日下午 5 時前取消參加

且以書面通知英協者，英協將不收取任何費用。 

2. 學員在報名後本夏令營後，103 年 7 月 25 日下午 5 時後至 103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時前

取消參加且以書面通知英協者，英協得收取百分之二十之活動費用，退還家長百分之八

十之費用。 

3. 學員在報名本夏令營後，自 103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時後至活動開始前取消參加且以書面

通知英協者，英協得收取百分之五十之活動費用，退還家長百分之五十之費用。 



4. 原定本協會夏令營已開始或之後取消參加者，或中途退出者，或未通知英協者，英協一

律不予以退費。 

5. 如遇學員在報名後，至夏令營開始前二十四小時，經醫師確診因健康因素無法出席本夏

令營時，通知英協並繳附公立醫院診斷證明，家長所繳交的費用將全額退還。 

6. 如遇本夏令營開始後，參加學員經醫師確診因健康因素無法繼續出席，通知英協並繳附

公立醫院診斷證明，將依該學員實際參加活動時間，按照比例退還活動費用。 

十一、家長知悉且同意，因未主動告知英協其子女身體之特殊狀況(如：罹患重症或過敏體質等)，

導致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活動期間發病或不適，而無法繼續參加活動時，英協除不予退費

外，因此所生醫療救助等費用，亦由家長自行負擔，且不符合請領平安保險給付之要件。 

十二、英協同意，依本同意書規定應退費予家長之情形者，應於夏令營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

完畢，並將款項以匯款方式退還家長。 

十三、英協及其他協辦夏令營之第三人，於夏令營期間，應以確保參加學員之人身安全為最高準

則，提供各項英語教學、交通及課外旅遊等服務。 

十四、家長同意，為確保參加學員個人之安全、健康及全體學員之整體利益及秩序，授權英協聘

請之教師及人員等，得適度管理教導其參加本夏令營之子女言行。且因學員不服英協前開

人員指示或勸導，而發生意外(傷亡)時，本協會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十五、家長同意，為維護教學品質與課堂秩序，英協有權拒絕非教學相關人員進入教室或攝影等

活動。 

十六、家長同意，本活動所產生的文件與活動圖片所有權歸英協所有，僅限於本夏令營相關文宣

使用，且非經英國文化協會同意，不得轉載。 

十七、家長及英協均同意，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相關法令規定為準。 

十八、家長因簽定本同意書及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所生之一切爭議，家長及本協會雙方應稟持誠信

原則，先行協商解決方案。若因此涉訟，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九、本同意書於家長簽定後生效，若無法在第一時間內繳交同意書正本，家長可先行以傳真完

成報名繳費手續，並在營隊開始第一天，將正本交由本協會留存，家長請先行影印一份

留存。 

立同意書人/學員家長(簽名或用印)： 

立同意書人/學員家長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電話： 

學員姓名： 

學員身分證字號： 

民國      103      年                    月                        日 

 



附件五 

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文化中心－信用卡刷卡授權書 

(低收入戶學員免填) 

(商店代號：359650985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文化中心) 
TEL:  02 8722 1000   

FAX:  02 8786 0358 

持卡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   

□ VISA  □ MASTER  □ JCB  (僅接受 Visa, Master, or JCB 卡)   

   卡號 Credit Card No. (請務必填寫)                                                                             

   卡背後末三碼 (請務必填寫) 

   有效期間 Valid Dates                  月(M)                年(Y) 

   持卡人簽名 Signature  

   消費日期  Date              年 (Y)          月 (M)           日 (D) 

   消費金額  Sales  

Amount 

 □ 活動費用每位學員為 NT$6,000 新臺幣 :____仟元整 

(請務必以國字正楷填寫，範例：壹 貳 參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零) 

□ 我願另支付英語營期間每日 8:15~9:00 提早到校的照護費用: 

五日，共計 3.75 小時，費用為 400 元 : ______佰元整 

(因應眾多父母之要求，特別提供早到校之照護，歡迎勾選並填寫

金額。如有勾選，英協將一併連同活動費用收取。一旦繳交後，

恕不接受部份退費之要求。為維護貴子女的安全，無勾選此服務

之父母，請讓學童於 9:00 之後到校。) 

   核准號碼  ( 請勿自行填寫 ) 

1.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或訂購物品，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

付款予發卡機構。 請確認金額及以上資料無誤後簽名。 

如需開三聯發票，請惠賜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 

 

 

 

 

 


